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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問題

關於廠商請求工程款之消滅時效問題，實務上法院常認工程契約屬承攬契約，而應適用民法第 127
條第 7款之 2年短期消滅時效。而此，於契約價金高、履約期限長之大型公共工程而言，是否妥適？不
無討論空間。本文擬以彙整法院見解之方式，探討關於工程契約性質、請求權消滅時效以及消滅時效起

算時點等問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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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工程契約常具契約價金高、履約期限長之特性，

加諸所涉工作內容除施工外，亦往往有材料、設備之

採購及安裝，從而，工程契約於定性上是否僅屬承攬

契約而僅適用民法中關於承攬之相關規定？容有探討

空間。本文謹就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相關

問題，說明如后。

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消滅時效為何，繫
諸於工程契約之性質

工程契約是否為承攬契約？

按，民法第 345條第 1項及民法第 490條分別規

定：「稱買賣者，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

方，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。」、「稱承攬者，謂當事人約

定，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，他方俟工作完成，

給付報酬之契約。」準此，可知「買賣」乃係著重於財

產權移轉、價金支付，「承攬」則係著重於工作之完

成，定作人並於工作完成後給付報酬。

工程契約往往除須完成一定工作，更不乏業主須仰

賴廠商之採購專業及商業關係，取得大型、特殊之材料

或設備。職此，工程契約除要求工作完成外，亦寓有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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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
問題

價金請求權
消滅時效

料設備財產權移轉之目的，而同時具買賣及承攬之性質。

關於工程契約究應適用承攬或買賣規定之問題，

法院有見解指出應視當事人之意思係著重於「工作之完

成」、抑或「財產權之移轉」，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工

作之完成，應定性為承攬契約；如當事人之意思，重在

財產權之移轉，即應解釋為買賣契約；兩者無所偏重或

輕重不分時，則為承攬與買賣之混合契約 [1]。

工程契約性質影響價金請求權之消滅時效

按，民法第 125條本文規定：「請求權，因十五

年間不行使而消滅。」而第 127條第 7款則規定：「技

師、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，其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

使而消滅。」工程契約價金究竟屬「承攬人之報酬」而

應適用民法第 127條第 7款之 2年消滅時效？抑或係

適用 15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？法院實務見解認應視

契約性質而定。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8年度建上

字第 8號判決中，法院認工程之起造人為定作人，工

作物所有權為定作人原始取得、並無所有權移轉之問

題，契約價金係於工作完成後給付、與買賣於交付標

的物須同時付款之情形不同，契約中關於「約定工程

範圍、工期、圖說、保固期限、安全責任、保險及驗

收接管」之約定並非買賣契約中常見之約定事項，進

而認該案中契約為承攬契約 [2]。而臺灣高等法院 112

年度重上字第 449號判決則認高速公路高架橋工程屬

工程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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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包工包料之製作物供給契約」，進而認契約屬承攬與

買賣混合契約 [3]。由此可知，法院對於工程契約之性

質，似非一概而論，而須個案予以判斷。

又，民法第 127條之立法理由揭示：「查民律草案

第三百零七條理由謂本條臚舉請求權，宜速履行，亦

有速行履行之性質。故消滅時效期間，定為二年。」由

此可知，民法第 127條所以訂有 2年短期時效，係因

該等請求權「宜速履行」，然對於工程契約動輒價金

鉅、工期長之情形而言，是否仍屬民法第 127條立法

理由所指「宜速履行」之對象？不無再思考之空間。

對此，學者林誠二教授於其「消滅時效與仲裁判斷

之交錯適用－以工程契約所生之請求權為例」專文中表

示：「工程契約如以建造建築物或工作物等不動產為標的

者，其性質上並非消費性承攬，其工期較長且報酬額甚

鉅，此與民法第 127條立法意旨所稱之『日常頻繁之交

易』有所不符，故應依目的解釋將民法第 127條目的性

限縮至『消費性承攬』而不及於標的為不動產之承攬，

始與立法意旨相符。」[4] 工程實務上，施工期間長達數

年之工程，並非罕見，甚且，自工程竣工至完成驗收及

結算作業期間長達年餘者，亦所在多有，從而，如囿於

工程契約內容似重於「工作之完成」而非「所有權之移

轉」，卻未綜合考量工程規模、契約價金係否為民法第

127條立法理由所指「宜速履行」之情形，恐非妥適。

之報酬，消滅時效應當期起算，此參最高法院 83年度

台上字第 2324號判決之見解可參 [5]。

對於上開早年認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權時效自各估

驗計價時起算之見解，最高法院嗣有見解認分期估驗

與承攬契約工程款債債權仍為一體，不應以估驗請款

時為消滅時效起算之時點，此有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

字第 619號判決可參 [6]（臺灣高等法院 112年度建上字

第 43號判決同此見解）。

多數法院見解係以驗收合格為起算時點

除少數早年採估驗計價為消滅時效起算時點之見

解外，目前多數法院認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權係於工作物

交付時起算，而工作物交付時點係於驗收合格時，從

而，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權之消滅時效，除契約另有約定

外，應於驗收合格後起算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 107年上

字 1033號確定判決揭示：「按消滅時效，自請求權可行

使時起算。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請求權，因 2年間不

行使而消滅。時效完成後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，民法

第 128條前段、第 127條第 7款、第 144條第 1項分別

定有明文。民法第 490條規定，稱承攬者，謂當事人約

定，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，他方俟工作完成，給

付報酬之契約。又得請求承攬報酬的時點係工作交付

時，而工作物的交付時點應係驗收合格之時，故承攬報

酬請求權時效自應由驗收合格後始起算。」足資參照，

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 619號、106年度台上字第

2419號、97年度台上字第 60號等判決均同此見解。

其他見解─以「工程款實際放款日」為起算
時點

揆諸法院實務判決，關於工程承攬報酬請求時效之

起算日，近年上有採「實際放款日」之見解，如臺灣高

等法院 111年度建上更一字第 9號判決揭示：「按承攬

之報酬請求權，因 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；消滅時效，自

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，消滅時效，因承認而中斷。時效

中斷者，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，重行起算。民法第 127

條第 7款、第 128條前段、第 129條第 1項第 2款、第

137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民法第 129條第 1項第 2

款所謂承認，乃債務人向請求權人表示認識其請求權存

在之觀念通知，僅因債務人之一方行為而成立，無須得

他方之同意。至於承認之方式法無明文，其以書面或言

詞，以明示或默示，均無不可。故如債務人於另案向法

院提出陳報狀表明承認請求權人之債務，於該陳報狀繕

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消滅時效示意圖

消滅時效起算時點之問題

與前述關於工程契約消滅時效同具重要性者，乃

係消滅時效之「起算時點」問題。就此，由於工程內

容之多樣性及複雜性，實務上似無一致見解，以下謹

就法院見解分述消滅時效之起算時點。

有採「估驗計價時」為起算日

最高法院早年有見解指出估驗款為當事人約定承

攬報酬為按工作完成程度分期給付之報酬，而依民法

第 128條明文，消滅時效自請求權自得行使權利時起

算，估驗款應自各期工程完工時，即得請求部分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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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語

工程承攬因契約價金高、履約期限長，而與民法

承攬章節所規定之情形似有不同。關於工程報酬請求

權消滅時效之期間，應視該工程契約性質而定。就消

滅時效起算時點之認定，目前法院多數見解係以「完

成驗收」時為起算時點，然此部分亦須視契約有無其

他約定而定（如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11年度建上字

第 20號判決中，兩造就尾款給付有特別之約定條件，

法院即採之），非能一概而論。據上，謹建議施工廠商

行使權利須及時，且於履約過程如遇爭議事項，宜留

存保留爭議請求權利之書面資料，俾維護權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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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契約價金請求權時效起算時點示意圖

本送達於請求權人時，即發生債務人承認之事實，而中

斷時效。⋯ 惟兩造約定放款日均為業主入帳後 14日。

業主於 104年 3月 2日給付系爭整體工程尾款，為兩造

所不爭執，是被上訴人報酬請求權時效應自 104年 3月

16日（104年 3月 2日加 14日）起算。」

（本文感謝理律法律事務所 2024年暑期見習生、國立政治大學法
律學系大學部四年級梁家夢同學協助判決檢索）


